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台上字第527號

上  訴  人 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黃冠運

上  訴  人  

即  被  告  呂欣益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罪案件，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

華民國113年9月25日第二審判決（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03號，起

訴案號：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7933號），提起上

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上訴駁回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，上訴於第三審法院，非以判決

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是提起第三審上訴，應以原判

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係屬法定要件。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

依據卷內訴訟資料，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

適用不當，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，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

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，不相適合時，均應認其上訴為違

背法律上之程式，予以駁回。

二、本件原判決㈠認定上訴人即被告呂欣益（下稱被告）為成年

人，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，於民國111年4月初至5月間某

日，在公車站候車亭對當時未滿18歲且有輕度智能障礙之代

號00000-0000000女子（姓名年籍均詳卷，下稱A女）乘機猥

褻犯行，因而撤銷第一審論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性

交罪之有罪判決，改判決於變更起訴法條後，論被告成年人

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刑（處有期徒刑2年6月）。另以㈡

公訴意旨雖謂：被告明知A女案發時未滿18歲且領有輕度智

能障礙證明，心智程度不及常人，於111年4月初至5月間某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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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各於學校女廁、公車站候車亭，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，

先親吻A女嘴巴及以撫摸A女胸部、臀部，再以手指（其中1

次並以陰莖）插入A女陰道，對A女為性交各1次，因指上開2

次犯行，均涉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

項、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性交罪

嫌，惟經原審審理後，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述2罪嫌，因

而就此部分撤銷第一審之有罪判決，改判決被告無罪。俱已

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，並各為㈠有罪、㈡無罪

判決之理由；所為論斷，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，從形

式上觀察，尚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事。

三、上訴意旨分述如下（檢察官對前開二㈠㈡部分均上訴；被告

對前開㈠部分上訴）：

㈠檢察官部分：

⒈A女為輕度智能障礙之少年，受限於心智發展及認知能力缺

陷，及本即較為淺薄之語言與組織能力，或因此有說詞反覆不

一，不合常理之瑕疵；惟如非確遭性侵，實難想像A女可以憑

空編造被害情節，衡以一般被害人遭遇侵害時之驚恐，亦未必

能清晰描述事發經過，且A女身處此類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」

之性犯罪中，在案發第一時間因心中思緒混亂認定被告為其男

友，又擔心遭A女之姑姑即B女（姓名年籍均詳卷）責罵，故未

能於第一時間全盤說明，自屬此類犯罪之常態。原審未審酌A

女於偵訊時，對其遭性侵害之指述，不論時間、地點及場景順

序，皆與第一審交互詰問時為相同敘述，苛求A女之陳述需完

全一致，遽信被告翻異之供述，已違反論理法則。

⒉B女之證述係適格之補強證據，原判決僅以B女陳述係聽聞A女

之陳述，而排除採用B女證詞，再以A女證詞前後不一，復欠缺

適格之補強證據，就本案所為之證據取捨，均違反證據法則。

⒊原判決引用司法訪談員楊靜玫偵查中說明A女之長期記憶不是

很好之證述，認為A女之證詞不可採；惟楊靜玫亦於偵查中說

明A女偶有記憶混亂，但給她一點時間回想，回應能力還是可

以的，且提出書面評估詳述：「對於事發時，相對人之行為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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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，個案有時需要時間才能說出回答，細節部分無法具體描

述，用模擬演練的方式較有辦法呈現事發情境」等語。原判決

未說明何以僅採信楊靜玫偵查中對A女不利之部分，而對於A女

有利部分恝置不論，有判決理由不備及理由矛盾之違法。

㈡被告部分：

⒈伊所犯乘機猥褻罪之法定本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因

被害人未滿18歲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

項之規定，加重其刑至2分之1，故伊所犯之法定最低度刑為9

月。經查，伊因一時行為有欠周延而誤罹刑典，本應接受法律

制裁，但伊素行良好，原判決所處有期徒刑2年6月超出9月甚

多，難謂罰當其罪，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。

⒉伊雖於案發之初否認犯行，但於原審審理時已經知所悔悟而坦

承犯行，足認良心未泯，非難以教化之徒，應予伊自新機會，

又伊始終想要和A女和解，因考量主動與A女接觸恐讓A女受到2

次傷害才未及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與A女達成和解，倘原審

法院得以安排雙方和解，伊必然全力配合，難謂伊於原審審理

時態度不佳，原審逕認伊未與A女和解，犯後態度不佳，並以

此作為量刑因子之一，有失公允。原審失察而對伊科以重刑，

違反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。

四、惟查：

㈠檢察官上訴部分：

⒈被害人係被告以外之人，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，本質上固屬

證人，然其目的既在使被告受到刑事訴追處罰，即與被告之地

位處於絕對相反立場，其所為指訴之證明力與一般無利害關係

之證人相較，證明力顯較薄弱，為免有害於真實發現並保障被

告人權，應認被害人之指述，與被告之自白同屬證明力薄弱，

受嚴格證明之限制，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。本件原判

決就何以認定前開二㈠部分，被告對A女乘機猥褻之自白，有A

女指訴、B女證述、公車站牌照片、A女代號及真實姓名對照

表、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可佐，犯行堪以認定，但對A女乘

機性交部分則欠缺補強證據之理由（見原判決第6至11頁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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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認定前開二㈡部分，A女之指訴有何前後不一之處，而有

瑕疵可指，另B女證詞、Messenger對話內容翻拍照片、現場照

片、新北市瑞芳國中個別化教育計畫，以及基隆市政府社會處

司法訪談員個案評估報告等證據，如何均無法作為此部分適格

補強證據之理由（見原判決第13至22頁）。核其就二㈠有罪以

及二㈡無罪之論斷，均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，亦未違反經驗法

則、論理法則。

⒉依性侵害防治法第19條第1項所定兒童或心智障礙之被害人於

偵查或審判中，經司法警察、司法警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檢察

官或法官認有必要，所請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（訊）

問，旨在評估被害人之溝通能力及其需求，並向法官說明其評

估之結果及為相關詢（訊）問之建議，於必要時亦得直接對被

害人進行詢問。被害人證詞是否為原審所採取，係原審依證據

調查之結果，本於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定其取捨所為之判斷，

與各該專業人士於偵查或審判中所提供應如何對被害人為正

確、有效之詢（訊）問意見無涉。原判決援引楊靜玫於偵查中

證稱A女長期記憶不是很好等語，與事實之認定無關，容屬贅

論，其未引述楊靜玫於偵查庭其他相關之評估、建議，自無理

由未備之可言。  　

㈡被告上訴部分：

　按刑之量定，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，倘於科刑時，

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，

在法定刑度內，酌量科刑，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、比例及罪

刑相當原則，亦無偏執一端，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，自不得指

為違法。又行為人是否與被害人或其家屬達成和解與賠償，核

屬與「關係修復」之刑事政策目的相關聯之量刑因子之一，倘

行為人與被害人和解與賠償，經法院綜合行為人犯後所呈現之

一切態度，認為與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指之「犯後之態度」呈

現正向關聯者，亦僅指該行為人犯後願意彌補其造成之損害所

反映於「犯後態度」之有利因素之一，非犯後態度良窳之唯一

標準。原判決第13頁第18列說明論列被告「態度非佳」乙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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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係綜合被告案發後始終否認犯行直到原審才坦承前開二㈠部

分之犯行等犯後所呈現之一切情狀而言，非專指其於原審審理

時尚未和解與賠償乙節；況原審量刑所審酌之被告於本案言詞

辯論終結前尚未與A女達成和解及賠償之情，亦與事實相符。

經核原判決已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科刑應審酌之一切情狀，在

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，所為量刑之結果客觀上

並未逾越法定刑度，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，難率指其違法。

五、檢察官之前揭上訴意旨，係就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

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，重執其於原審之主張，再事爭

執。被告之前揭上訴意旨，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

決關於前開二㈠部分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，徒對原審量刑職

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，俱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之理由。其

他上訴意旨均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，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

背法令之情形，亦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

形不相適合，所為上訴俱違背法律上之程式，均予以駁回。

又本院為法律審，而本件為程序判決，被告於上訴後提出與

A女法定代理人於114年1月20日之調解筆錄，本院尚無從審

酌，附此敘明。

據上論結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　官  林立華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王敏慧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莊松泉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李麗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陳如玲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游巧筠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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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台上字第527號
上  訴  人 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黃冠運
上  訴  人  
即  被  告  呂欣益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





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罪案件，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第二審判決（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03號，起訴案號：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7933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上訴駁回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，上訴於第三審法院，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是提起第三審上訴，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係屬法定要件。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，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，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，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，不相適合時，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，予以駁回。
二、本件原判決㈠認定上訴人即被告呂欣益（下稱被告）為成年人，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，於民國111年4月初至5月間某日，在公車站候車亭對當時未滿18歲且有輕度智能障礙之代號00000-0000000女子（姓名年籍均詳卷，下稱A女）乘機猥褻犯行，因而撤銷第一審論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性交罪之有罪判決，改判決於變更起訴法條後，論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刑（處有期徒刑2年6月）。另以㈡公訴意旨雖謂：被告明知A女案發時未滿18歲且領有輕度智能障礙證明，心智程度不及常人，於111年4月初至5月間某2日，各於學校女廁、公車站候車亭，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，先親吻A女嘴巴及以撫摸A女胸部、臀部，再以手指（其中1次並以陰莖）插入A女陰道，對A女為性交各1次，因指上開2次犯行，均涉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、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性交罪嫌，惟經原審審理後，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述2罪嫌，因而就此部分撤銷第一審之有罪判決，改判決被告無罪。俱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，並各為㈠有罪、㈡無罪判決之理由；所為論斷，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，從形式上觀察，尚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事。
三、上訴意旨分述如下（檢察官對前開二㈠㈡部分均上訴；被告對前開㈠部分上訴）：
㈠檢察官部分：
⒈A女為輕度智能障礙之少年，受限於心智發展及認知能力缺陷，及本即較為淺薄之語言與組織能力，或因此有說詞反覆不一，不合常理之瑕疵；惟如非確遭性侵，實難想像A女可以憑空編造被害情節，衡以一般被害人遭遇侵害時之驚恐，亦未必能清晰描述事發經過，且A女身處此類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」之性犯罪中，在案發第一時間因心中思緒混亂認定被告為其男友，又擔心遭A女之姑姑即B女（姓名年籍均詳卷）責罵，故未能於第一時間全盤說明，自屬此類犯罪之常態。原審未審酌A女於偵訊時，對其遭性侵害之指述，不論時間、地點及場景順序，皆與第一審交互詰問時為相同敘述，苛求A女之陳述需完全一致，遽信被告翻異之供述，已違反論理法則。
⒉B女之證述係適格之補強證據，原判決僅以B女陳述係聽聞A女之陳述，而排除採用B女證詞，再以A女證詞前後不一，復欠缺適格之補強證據，就本案所為之證據取捨，均違反證據法則。
⒊原判決引用司法訪談員楊靜玫偵查中說明A女之長期記憶不是很好之證述，認為A女之證詞不可採；惟楊靜玫亦於偵查中說明A女偶有記憶混亂，但給她一點時間回想，回應能力還是可以的，且提出書面評估詳述：「對於事發時，相對人之行為描述，個案有時需要時間才能說出回答，細節部分無法具體描述，用模擬演練的方式較有辦法呈現事發情境」等語。原判決未說明何以僅採信楊靜玫偵查中對A女不利之部分，而對於A女有利部分恝置不論，有判決理由不備及理由矛盾之違法。
㈡被告部分：
⒈伊所犯乘機猥褻罪之法定本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因被害人未滿18歲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之規定，加重其刑至2分之1，故伊所犯之法定最低度刑為9月。經查，伊因一時行為有欠周延而誤罹刑典，本應接受法律制裁，但伊素行良好，原判決所處有期徒刑2年6月超出9月甚多，難謂罰當其罪，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。
⒉伊雖於案發之初否認犯行，但於原審審理時已經知所悔悟而坦承犯行，足認良心未泯，非難以教化之徒，應予伊自新機會，又伊始終想要和A女和解，因考量主動與A女接觸恐讓A女受到2次傷害才未及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與A女達成和解，倘原審法院得以安排雙方和解，伊必然全力配合，難謂伊於原審審理時態度不佳，原審逕認伊未與A女和解，犯後態度不佳，並以此作為量刑因子之一，有失公允。原審失察而對伊科以重刑，違反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。
四、惟查：
㈠檢察官上訴部分：
⒈被害人係被告以外之人，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，本質上固屬證人，然其目的既在使被告受到刑事訴追處罰，即與被告之地位處於絕對相反立場，其所為指訴之證明力與一般無利害關係之證人相較，證明力顯較薄弱，為免有害於真實發現並保障被告人權，應認被害人之指述，與被告之自白同屬證明力薄弱，受嚴格證明之限制，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。本件原判決就何以認定前開二㈠部分，被告對A女乘機猥褻之自白，有A女指訴、B女證述、公車站牌照片、A女代號及真實姓名對照表、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可佐，犯行堪以認定，但對A女乘機性交部分則欠缺補強證據之理由（見原判決第6至11頁），以及認定前開二㈡部分，A女之指訴有何前後不一之處，而有瑕疵可指，另B女證詞、Messenger對話內容翻拍照片、現場照片、新北市瑞芳國中個別化教育計畫，以及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司法訪談員個案評估報告等證據，如何均無法作為此部分適格補強證據之理由（見原判決第13至22頁）。核其就二㈠有罪以及二㈡無罪之論斷，均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，亦未違反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。
⒉依性侵害防治法第19條第1項所定兒童或心智障礙之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中，經司法警察、司法警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檢察官或法官認有必要，所請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（訊）問，旨在評估被害人之溝通能力及其需求，並向法官說明其評估之結果及為相關詢（訊）問之建議，於必要時亦得直接對被害人進行詢問。被害人證詞是否為原審所採取，係原審依證據調查之結果，本於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定其取捨所為之判斷，與各該專業人士於偵查或審判中所提供應如何對被害人為正確、有效之詢（訊）問意見無涉。原判決援引楊靜玫於偵查中證稱A女長期記憶不是很好等語，與事實之認定無關，容屬贅論，其未引述楊靜玫於偵查庭其他相關之評估、建議，自無理由未備之可言。  　
㈡被告上訴部分：
　按刑之量定，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，倘於科刑時，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，在法定刑度內，酌量科刑，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、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，亦無偏執一端，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，自不得指為違法。又行為人是否與被害人或其家屬達成和解與賠償，核屬與「關係修復」之刑事政策目的相關聯之量刑因子之一，倘行為人與被害人和解與賠償，經法院綜合行為人犯後所呈現之一切態度，認為與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指之「犯後之態度」呈現正向關聯者，亦僅指該行為人犯後願意彌補其造成之損害所反映於「犯後態度」之有利因素之一，非犯後態度良窳之唯一標準。原判決第13頁第18列說明論列被告「態度非佳」乙節，核係綜合被告案發後始終否認犯行直到原審才坦承前開二㈠部分之犯行等犯後所呈現之一切情狀而言，非專指其於原審審理時尚未和解與賠償乙節；況原審量刑所審酌之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尚未與A女達成和解及賠償之情，亦與事實相符。經核原判決已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科刑應審酌之一切情狀，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，所為量刑之結果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，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，難率指其違法。
五、檢察官之前揭上訴意旨，係就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，重執其於原審之主張，再事爭執。被告之前揭上訴意旨，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關於前開二㈠部分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，徒對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，俱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之理由。其他上訴意旨均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，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，亦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，所為上訴俱違背法律上之程式，均予以駁回。又本院為法律審，而本件為程序判決，被告於上訴後提出與A女法定代理人於114年1月20日之調解筆錄，本院尚無從審酌，附此敘明。
據上論結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　官  林立華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王敏慧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莊松泉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李麗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陳如玲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游巧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
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台上字第527號
上  訴  人 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黃冠運
上  訴  人  
即  被  告  呂欣益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罪案件，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
華民國113年9月25日第二審判決（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03號，起
訴案號：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7933號），提起上
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文
上訴駁回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，上訴於第三審法院，非以判決
    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是提起第三審上訴，應以原判
   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係屬法定要件。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
   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，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
    適用不當，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，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
   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，不相適合時，均應認其上訴為違
    背法律上之程式，予以駁回。
二、本件原判決㈠認定上訴人即被告呂欣益（下稱被告）為成年
    人，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，於民國111年4月初至5月間某日
    ，在公車站候車亭對當時未滿18歲且有輕度智能障礙之代號
    00000-0000000女子（姓名年籍均詳卷，下稱A女）乘機猥褻
    犯行，因而撤銷第一審論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性交
    罪之有罪判決，改判決於變更起訴法條後，論被告成年人故
    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刑（處有期徒刑2年6月）。另以㈡公
    訴意旨雖謂：被告明知A女案發時未滿18歲且領有輕度智能
    障礙證明，心智程度不及常人，於111年4月初至5月間某2日
    ，各於學校女廁、公車站候車亭，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，先
    親吻A女嘴巴及以撫摸A女胸部、臀部，再以手指（其中1次
    並以陰莖）插入A女陰道，對A女為性交各1次，因指上開2次
    犯行，均涉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、
    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性交罪嫌，惟
    經原審審理後，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述2罪嫌，因而就此
    部分撤銷第一審之有罪判決，改判決被告無罪。俱已詳敘其
    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，並各為㈠有罪、㈡無罪判決之理
    由；所為論斷，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，從形式上觀察
    ，尚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事。
三、上訴意旨分述如下（檢察官對前開二㈠㈡部分均上訴；被告對
    前開㈠部分上訴）：
㈠檢察官部分：
⒈A女為輕度智能障礙之少年，受限於心智發展及認知能力缺陷，
  及本即較為淺薄之語言與組織能力，或因此有說詞反覆不一，
  不合常理之瑕疵；惟如非確遭性侵，實難想像A女可以憑空編
  造被害情節，衡以一般被害人遭遇侵害時之驚恐，亦未必能清
  晰描述事發經過，且A女身處此類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」之性
  犯罪中，在案發第一時間因心中思緒混亂認定被告為其男友，
  又擔心遭A女之姑姑即B女（姓名年籍均詳卷）責罵，故未能於
  第一時間全盤說明，自屬此類犯罪之常態。原審未審酌A女於
  偵訊時，對其遭性侵害之指述，不論時間、地點及場景順序，
  皆與第一審交互詰問時為相同敘述，苛求A女之陳述需完全一
  致，遽信被告翻異之供述，已違反論理法則。
⒉B女之證述係適格之補強證據，原判決僅以B女陳述係聽聞A女之
  陳述，而排除採用B女證詞，再以A女證詞前後不一，復欠缺適
  格之補強證據，就本案所為之證據取捨，均違反證據法則。
⒊原判決引用司法訪談員楊靜玫偵查中說明A女之長期記憶不是很
  好之證述，認為A女之證詞不可採；惟楊靜玫亦於偵查中說明A
  女偶有記憶混亂，但給她一點時間回想，回應能力還是可以的
  ，且提出書面評估詳述：「對於事發時，相對人之行為描述，
  個案有時需要時間才能說出回答，細節部分無法具體描述，用
  模擬演練的方式較有辦法呈現事發情境」等語。原判決未說明
  何以僅採信楊靜玫偵查中對A女不利之部分，而對於A女有利部
  分恝置不論，有判決理由不備及理由矛盾之違法。
㈡被告部分：
⒈伊所犯乘機猥褻罪之法定本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因
  被害人未滿18歲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
  項之規定，加重其刑至2分之1，故伊所犯之法定最低度刑為9
  月。經查，伊因一時行為有欠周延而誤罹刑典，本應接受法律
  制裁，但伊素行良好，原判決所處有期徒刑2年6月超出9月甚
  多，難謂罰當其罪，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。
⒉伊雖於案發之初否認犯行，但於原審審理時已經知所悔悟而坦
  承犯行，足認良心未泯，非難以教化之徒，應予伊自新機會，
  又伊始終想要和A女和解，因考量主動與A女接觸恐讓A女受到2
  次傷害才未及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與A女達成和解，倘原審
  法院得以安排雙方和解，伊必然全力配合，難謂伊於原審審理
  時態度不佳，原審逕認伊未與A女和解，犯後態度不佳，並以
  此作為量刑因子之一，有失公允。原審失察而對伊科以重刑，
  違反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。
四、惟查：
㈠檢察官上訴部分：
⒈被害人係被告以外之人，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，本質上固屬
  證人，然其目的既在使被告受到刑事訴追處罰，即與被告之地
  位處於絕對相反立場，其所為指訴之證明力與一般無利害關係
  之證人相較，證明力顯較薄弱，為免有害於真實發現並保障被
  告人權，應認被害人之指述，與被告之自白同屬證明力薄弱，
  受嚴格證明之限制，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。本件原判
  決就何以認定前開二㈠部分，被告對A女乘機猥褻之自白，有A
  女指訴、B女證述、公車站牌照片、A女代號及真實姓名對照表
  、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可佐，犯行堪以認定，但對A女乘機
  性交部分則欠缺補強證據之理由（見原判決第6至11頁），以
  及認定前開二㈡部分，A女之指訴有何前後不一之處，而有瑕疵
  可指，另B女證詞、Messenger對話內容翻拍照片、現場照片、
  新北市瑞芳國中個別化教育計畫，以及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司法
  訪談員個案評估報告等證據，如何均無法作為此部分適格補強
  證據之理由（見原判決第13至22頁）。核其就二㈠有罪以及二㈡
  無罪之論斷，均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，亦未違反經驗法則、論
  理法則。
⒉依性侵害防治法第19條第1項所定兒童或心智障礙之被害人於偵
  查或審判中，經司法警察、司法警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檢察官
  或法官認有必要，所請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（訊）問，
  旨在評估被害人之溝通能力及其需求，並向法官說明其評估之
  結果及為相關詢（訊）問之建議，於必要時亦得直接對被害人
  進行詢問。被害人證詞是否為原審所採取，係原審依證據調查
  之結果，本於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定其取捨所為之判斷，與各
  該專業人士於偵查或審判中所提供應如何對被害人為正確、有
  效之詢（訊）問意見無涉。原判決援引楊靜玫於偵查中證稱A
  女長期記憶不是很好等語，與事實之認定無關，容屬贅論，其
  未引述楊靜玫於偵查庭其他相關之評估、建議，自無理由未備
  之可言。  　
㈡被告上訴部分：
　按刑之量定，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，倘於科刑時，
  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，
  在法定刑度內，酌量科刑，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、比例及罪
  刑相當原則，亦無偏執一端，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，自不得指
  為違法。又行為人是否與被害人或其家屬達成和解與賠償，核
  屬與「關係修復」之刑事政策目的相關聯之量刑因子之一，倘
  行為人與被害人和解與賠償，經法院綜合行為人犯後所呈現之
  一切態度，認為與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指之「犯後之態度」呈
  現正向關聯者，亦僅指該行為人犯後願意彌補其造成之損害所
  反映於「犯後態度」之有利因素之一，非犯後態度良窳之唯一
  標準。原判決第13頁第18列說明論列被告「態度非佳」乙節，
  核係綜合被告案發後始終否認犯行直到原審才坦承前開二㈠部
  分之犯行等犯後所呈現之一切情狀而言，非專指其於原審審理
  時尚未和解與賠償乙節；況原審量刑所審酌之被告於本案言詞
  辯論終結前尚未與A女達成和解及賠償之情，亦與事實相符。
  經核原判決已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科刑應審酌之一切情狀，在
  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，所為量刑之結果客觀上
  並未逾越法定刑度，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，難率指其違法。
五、檢察官之前揭上訴意旨，係就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
    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，重執其於原審之主張，再事爭
    執。被告之前揭上訴意旨，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
    決關於前開二㈠部分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，徒對原審量刑職
    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，俱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之理由。其
    他上訴意旨均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，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
    背法令之情形，亦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
    形不相適合，所為上訴俱違背法律上之程式，均予以駁回。
    又本院為法律審，而本件為程序判決，被告於上訴後提出與
    A女法定代理人於114年1月20日之調解筆錄，本院尚無從審
    酌，附此敘明。
據上論結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　官  林立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  王敏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  莊松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  李麗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  陳如玲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游巧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

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台上字第527號
上  訴  人 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黃冠運
上  訴  人  
即  被  告  呂欣益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罪案件，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第二審判決（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03號，起訴案號：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7933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文
上訴駁回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，上訴於第三審法院，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是提起第三審上訴，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係屬法定要件。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，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，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，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，不相適合時，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，予以駁回。
二、本件原判決㈠認定上訴人即被告呂欣益（下稱被告）為成年人，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，於民國111年4月初至5月間某日，在公車站候車亭對當時未滿18歲且有輕度智能障礙之代號00000-0000000女子（姓名年籍均詳卷，下稱A女）乘機猥褻犯行，因而撤銷第一審論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性交罪之有罪判決，改判決於變更起訴法條後，論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刑（處有期徒刑2年6月）。另以㈡公訴意旨雖謂：被告明知A女案發時未滿18歲且領有輕度智能障礙證明，心智程度不及常人，於111年4月初至5月間某2日，各於學校女廁、公車站候車亭，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，先親吻A女嘴巴及以撫摸A女胸部、臀部，再以手指（其中1次並以陰莖）插入A女陰道，對A女為性交各1次，因指上開2次犯行，均涉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、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性交罪嫌，惟經原審審理後，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述2罪嫌，因而就此部分撤銷第一審之有罪判決，改判決被告無罪。俱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，並各為㈠有罪、㈡無罪判決之理由；所為論斷，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，從形式上觀察，尚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事。
三、上訴意旨分述如下（檢察官對前開二㈠㈡部分均上訴；被告對前開㈠部分上訴）：
㈠檢察官部分：
⒈A女為輕度智能障礙之少年，受限於心智發展及認知能力缺陷，及本即較為淺薄之語言與組織能力，或因此有說詞反覆不一，不合常理之瑕疵；惟如非確遭性侵，實難想像A女可以憑空編造被害情節，衡以一般被害人遭遇侵害時之驚恐，亦未必能清晰描述事發經過，且A女身處此類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」之性犯罪中，在案發第一時間因心中思緒混亂認定被告為其男友，又擔心遭A女之姑姑即B女（姓名年籍均詳卷）責罵，故未能於第一時間全盤說明，自屬此類犯罪之常態。原審未審酌A女於偵訊時，對其遭性侵害之指述，不論時間、地點及場景順序，皆與第一審交互詰問時為相同敘述，苛求A女之陳述需完全一致，遽信被告翻異之供述，已違反論理法則。
⒉B女之證述係適格之補強證據，原判決僅以B女陳述係聽聞A女之陳述，而排除採用B女證詞，再以A女證詞前後不一，復欠缺適格之補強證據，就本案所為之證據取捨，均違反證據法則。
⒊原判決引用司法訪談員楊靜玫偵查中說明A女之長期記憶不是很好之證述，認為A女之證詞不可採；惟楊靜玫亦於偵查中說明A女偶有記憶混亂，但給她一點時間回想，回應能力還是可以的，且提出書面評估詳述：「對於事發時，相對人之行為描述，個案有時需要時間才能說出回答，細節部分無法具體描述，用模擬演練的方式較有辦法呈現事發情境」等語。原判決未說明何以僅採信楊靜玫偵查中對A女不利之部分，而對於A女有利部分恝置不論，有判決理由不備及理由矛盾之違法。
㈡被告部分：
⒈伊所犯乘機猥褻罪之法定本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因被害人未滿18歲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之規定，加重其刑至2分之1，故伊所犯之法定最低度刑為9月。經查，伊因一時行為有欠周延而誤罹刑典，本應接受法律制裁，但伊素行良好，原判決所處有期徒刑2年6月超出9月甚多，難謂罰當其罪，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。
⒉伊雖於案發之初否認犯行，但於原審審理時已經知所悔悟而坦承犯行，足認良心未泯，非難以教化之徒，應予伊自新機會，又伊始終想要和A女和解，因考量主動與A女接觸恐讓A女受到2次傷害才未及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與A女達成和解，倘原審法院得以安排雙方和解，伊必然全力配合，難謂伊於原審審理時態度不佳，原審逕認伊未與A女和解，犯後態度不佳，並以此作為量刑因子之一，有失公允。原審失察而對伊科以重刑，違反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。
四、惟查：
㈠檢察官上訴部分：
⒈被害人係被告以外之人，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，本質上固屬證人，然其目的既在使被告受到刑事訴追處罰，即與被告之地位處於絕對相反立場，其所為指訴之證明力與一般無利害關係之證人相較，證明力顯較薄弱，為免有害於真實發現並保障被告人權，應認被害人之指述，與被告之自白同屬證明力薄弱，受嚴格證明之限制，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。本件原判決就何以認定前開二㈠部分，被告對A女乘機猥褻之自白，有A女指訴、B女證述、公車站牌照片、A女代號及真實姓名對照表、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可佐，犯行堪以認定，但對A女乘機性交部分則欠缺補強證據之理由（見原判決第6至11頁），以及認定前開二㈡部分，A女之指訴有何前後不一之處，而有瑕疵可指，另B女證詞、Messenger對話內容翻拍照片、現場照片、新北市瑞芳國中個別化教育計畫，以及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司法訪談員個案評估報告等證據，如何均無法作為此部分適格補強證據之理由（見原判決第13至22頁）。核其就二㈠有罪以及二㈡無罪之論斷，均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，亦未違反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。
⒉依性侵害防治法第19條第1項所定兒童或心智障礙之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中，經司法警察、司法警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檢察官或法官認有必要，所請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（訊）問，旨在評估被害人之溝通能力及其需求，並向法官說明其評估之結果及為相關詢（訊）問之建議，於必要時亦得直接對被害人進行詢問。被害人證詞是否為原審所採取，係原審依證據調查之結果，本於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定其取捨所為之判斷，與各該專業人士於偵查或審判中所提供應如何對被害人為正確、有效之詢（訊）問意見無涉。原判決援引楊靜玫於偵查中證稱A女長期記憶不是很好等語，與事實之認定無關，容屬贅論，其未引述楊靜玫於偵查庭其他相關之評估、建議，自無理由未備之可言。  　
㈡被告上訴部分：
　按刑之量定，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，倘於科刑時，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，在法定刑度內，酌量科刑，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、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，亦無偏執一端，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，自不得指為違法。又行為人是否與被害人或其家屬達成和解與賠償，核屬與「關係修復」之刑事政策目的相關聯之量刑因子之一，倘行為人與被害人和解與賠償，經法院綜合行為人犯後所呈現之一切態度，認為與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指之「犯後之態度」呈現正向關聯者，亦僅指該行為人犯後願意彌補其造成之損害所反映於「犯後態度」之有利因素之一，非犯後態度良窳之唯一標準。原判決第13頁第18列說明論列被告「態度非佳」乙節，核係綜合被告案發後始終否認犯行直到原審才坦承前開二㈠部分之犯行等犯後所呈現之一切情狀而言，非專指其於原審審理時尚未和解與賠償乙節；況原審量刑所審酌之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尚未與A女達成和解及賠償之情，亦與事實相符。經核原判決已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科刑應審酌之一切情狀，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，所為量刑之結果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，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，難率指其違法。
五、檢察官之前揭上訴意旨，係就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，重執其於原審之主張，再事爭執。被告之前揭上訴意旨，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關於前開二㈠部分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，徒對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，俱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之理由。其他上訴意旨均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，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，亦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，所為上訴俱違背法律上之程式，均予以駁回。又本院為法律審，而本件為程序判決，被告於上訴後提出與A女法定代理人於114年1月20日之調解筆錄，本院尚無從審酌，附此敘明。
據上論結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　官  林立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  王敏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  莊松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  李麗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  陳如玲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游巧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

